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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5173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机械

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申请划转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批

复（商合批〔2006〕887号）河南省商务厅： 《关于申请划转

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请示》（豫

商外经〔2006〕94号）悉。 经审核，同意将机械工业部第四

设计研究院的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划转给机械工业第四设

计研究院（以下简称设计院），同时撤销机械工业部第四设

计研究院的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，设计院的经营范围为： 

一、承包境外机械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 二、承包境外

机械工程的勘测、咨询、设计和监理项目； 三、上述境外项

目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